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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题：税务局的评税工作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十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伟业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本人近年接获市民投诉，指税务局的评税结果出现失误，令该等市民

须支付巨额税款。在其中一个个案中，该名市民填报的总入息款额原本为

８６，８６８元，税务局却误以为是８６８万６，８００元，并要求事主

缴税２６０万元。该等投诉人又指，受税务局评税错误影响的市民，须与

税务局交涉多个月，税务局才更正评税结果，但在交涉期间，该等市民精

神上已受到极大滋扰，部分市民更蒙受金钱上的损失，但税务局却拒绝就

评税错误作出赔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三年，每年因税务局的失误而出现评税结果错误的个案数目为

何； 
 

（二）第（一）项的个案中，应评税入息或应缴税款在错误的评税与正确

的评税之间的最大差额为何；及 
 

（三）政府会否考虑向因税务局失误而被错误评税，并因而在精神上或财

政上蒙受损失的市民作出赔偿；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就问题第（一）至（三）部分，我的答复如下： 
 

  一直以来，税务局竭尽所能服务市民，以公平、公正和专业的态度处

理税务工作，协助市民了解及履行税务责任。 
 

 



  在评税工作方面，税务局会先行审阅纳税人提交的报税表，在确定表

面资料正确后，才交由评税人员依照报税表内申报的资料进行评税工作。

税务局亦设有电脑监察系统，以检视报税表所申报的资料是否有异样，例

如纳税人申报的入息远超其入息纪录的应课税入息等。对于有怀疑的个

案，评税人员须再次核对纳税人所呈交的资料，然后才发出评税通知书。 
 

  虽然税务局已致力确保评税工作公正无误，但仍难免出现个别错误评

税的情况。就此，纳税人可运用《税务条例》赋予反对评税和上诉的权利。

如果纳税人认为税务局所作出的评税不正确，可在评税通知书发出日期一

个月内，以书面向税务局局长提出反对。税务局在收到反对后，必定会重

新审核有关个案，研究和考虑纳税人提出的反对理由是否成立。就纳税人

获胜诉的反对或上诉个案，税务局局长会按《税务条例》的规定向有关的

纳税人付还已缴的税款，但法例条文没有规定税务局局长须就纳税人的损

失作出赔偿。 
 

  错误评税可以基于不同原因，包括在呈报给税务局的文件或资料上出

现错误，又或是纳税人或评税人员的人为错误等，有些个案亦难以清晰判

断有关的错误是由税务局人员还是纳税人的失误所致。税务局并没有就有

关局方失误的评税个案作出统计，但据我们了解，问题引言中所引述的个

案，实属个别事件。 
 

  我们明白错误评税会对纳税人带来不便，所以若发生错误评税的情

况，税务局会尽快更正错误，尽量减少对纳税人的影响。税务局亦会在错

误中汲取经验，改进其系统和制度，避免同类的错误再次发生。税务局亦

经常为员工提供培训，向员工灌输应有的知识、技巧和态度，让他们能够

为市民提供专业和优质的服务。 
 

  此外，税务局亦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协助市民正确填写报税表，包括

在其网页内提供简单的指引，当中包括报税表的样本及填报须知等，方便

市民了解《税务条例》的规定。纳税人亦可亲身或以电话及电邮方式向税

务局查询一切税务事宜。同时，每份报税表均夹附详尽的指引，协助纳税

人填写报税表。我们鼓励纳税人小心阅读和跟从指引，避免错误填写或漏

报资料。 
 

  今后，税务局会继续致力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质素，务求为市民提供

以客为本的优质服务。  

完 

 


